
晋安岳峰登云湖望云小区8幢a106单元“3·14”

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3 月 14 日中午 12 时 15 分左右，在龙凯(福建)设计

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项目晋安区岳峰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

单元，发生一起高坠事故，水电临时工林 XX 自该单元二楼采光

井附近的室外平台处坠落至负二楼，水电工种被委托人林 X 当即

拨打 120 将其送往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住院治

疗（治疗时间：2025 年 3 月 14 日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），2025

年 4 月 16 日凌晨 2 点左右林 XX 的家属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，林

XX 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在家中死亡。死者：林 XX，男，身份证号：

35018XXX2215，家住：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罗联乡东林村村前路

28 号，系水电工种被委托人林 X 叫来的水电临时工。

2025 年 10 月 15 日，晋安区安办收到市安办《关于对省安

办信访事项交办函进一步调查处理的函》（榕安办函〔2025〕40

号），根据省、市安办交办要求以及信访人的信访诉求，结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晋安区政府文件（榕晋政综【2024】

190 号），2025 年 10 月 24 日，由晋安区应急局牵头成立了由晋

安区应急局、晋安公安分局、晋安区建设局、晋安区房管局、晋

安区总工会、岳峰镇人民政府及鼓楼区应急局组成的晋安岳峰登

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 单元“3·14”一般高坠事故调查组（以



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并邀请晋安区监察委、晋安区人民检察院

派员参加，同时委托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、辛武做事

故技术鉴定，2025 年 12 月 5 日，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

阳、辛武出具了《福州市晋安区岳峰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

单元“3·14”一般高处坠落亡人事故技术鉴定报告》。

（2025.11.7-2025.12.5 为技术鉴定时间）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结合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

阳、辛武出具的《福州市晋安区岳峰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

单元“3·14”一般高处坠落亡人事故技术鉴定报告》，通过现场

勘察、调查取证、对有关目击证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，查阅相

关资料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，认定了

事故性质和责任。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相关单位（个人）基本情况及相互关系

（一）装修项目产权人及发包方情况：

产权人（业主）：陈 XX，男，19X 年 X 月 22 日出生，福建省

福州市人，身份证号码：3522XXX8220035，住址：福州市晋安区

福晟·钱隆世家 X 座 X 单元。系晋安区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

单元的登记产权人（业主）。

装修项目发包方：陈 X（系产权人陈 XX 父亲），男，19X 年

X 月 11 日出生，福建省福州市人，身份证号码：3122XXX1116517，

住址：福州市晋安区福晟·钱隆世家 X 座 X 单元。陈 X 与龙凯（福



建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福州登云望湖 8A106 总别墅室内

外装修施工合同》。

装修项目发包方的代表：王 X（系产权人陈 XX 母亲），女，

19X 年 X 月 5 日出生，福建省福州市人，小学学历，身份证号码：

3522XXX1205652X，住址：福州市晋安区福晟·钱隆世家 X 座 X

单元。

（二）装修项目承包方：龙凯（福建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

龙凯（福建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3

日，营业期限：2012 年 12 月 13 日至 2032 年 12 月 12 日，2016

年7月25日取得了由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00100058439235X，公司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，公司注册地：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学院前 249 号

金晖大厦 6B 单元-9、法定代表人：王文强，注册资本；（人民币）

伍佰万圆整，经营范围：经营范围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，建筑

智能化工程、建筑幕墙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、城市园林绿化工程、

市政公用工程、机电设备（不含特种设备）安装工程。钢结构工

程、金属门窗工程、制冷设备安装工程、净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；

建筑劳务工程分包；房屋建筑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水电工程、体

育场地设施工程、公路桥梁工程施工；工程咨询（以上项目以核

发的资质证书为准）。

（三）装修项目水电工种被委托人：林振忠

林 X，男，汉族，19X 年 X 月 5 日出生，福州市长乐区人，



文化程度初中，户籍所在地：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罗联乡 X 村沟

南 X 号，现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黄山新城 X 区 X 栋 X 单元，居

民身份证号码：3501XXX1052254，系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

单元项目水电工种被委托人。

（四）水电临时工：林 XXX

林 XXX，男，19X5 年 X 月 16 日出生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，

户籍所在地：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罗联乡 X 村 X 号，现住址：福

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 X 村 X 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
35018XXX2217，与死者林 XX 同为林 X 叫来的水电临时工。

（五）水电临时工：林 XX

林 XX，男，19X 年 X 月 16 日出生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，

户籍所在地：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罗联乡 X 村 X 号，居民身份证

号码：35018XXX162215，系林 XX 叫来的水电临时工，在该起事

故中死亡。

（六）事故相关单位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

2024 年 4 月 22 日，龙凯（福建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业主

陈 X（系产权人陈 XX 父亲）签订了《福州登云望湖 8A106 总别

墅室内外装修施工合同》。工程内容：室内外装修及土建改造。

工程面积：室内装修面积约 669m²。施工期：2024 年 5 月 8 日至

2025 年 5 月 28 日。合同签订后，龙凯（福建）设计工程有限公

司将其中的室内水电工种工作委托给了林 X 个人施工（未签订协

议）。

林 X 因与林 XXX、林 XX 三人均为长乐区罗联乡 X 村 X 人，



相互熟悉，存在长期合作关系。林 X 接到水电工种施工任务后，

便联系林 XXX、林 XX 二人前来参与施工作业，林 XX 与二人未签

订劳务合同，也未在龙凯（福建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备案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3 月 14 日上午，项目水电工种被委托人林 X 联系水

电临时工林 XXX、林 XX，到晋安区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 单

元进行室内装修水电作业。林 X 分配工作任务，林 XX 负责三楼

开关底盒的安装工作。据证人证言，装修工人工作时间为上午 8：

00 至 12：00，下午 14:00-18:00。午间下班后，林 X 三人在二

楼用餐。随后，林 X 和林 XXX 到一楼午休。12 时 15 分许，林 X

和林 XXX 听到异常坠落声响，随即外出查看，发现林 XX 自二楼

采光井附近的室外平台处坠落至负二楼，脑部有出血。林 X 立即

拨打 120 求救电话。

120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后，将林 XX 送往福州大学附属省立

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住院治疗。根据林 XX 家属提供的出院记录，

医院当时已告知林 XX 的病情危重，建议继续治疗，但林 XX 家属

在充分了解病情的情况下仍要求回家休养。住院期间为 3 月 14

日至 4 月 16 日，龙凯（福建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和林 X 垫付了

部分医药费。2025 年 4 月 16 日凌晨 2 时许，家属为林 XX 办理

了出院手续后回家。当天上午 10 时许，林 XX 在家中死亡。林

XX 家属自 2025 年 6 月 5 日起多次到晋安区应急局反映、协调问

题，晋安区应急局均主动接待并立即开展询问、核实工作，于

2025 年 9 月 24 日市安办提交了《关于对晋安区登云湖小区相关



举报件核查报告》。2025 年 8 月岳峰镇及相关部门成立了联合专

班并多次开展调解工作，至今调解未果。

三、现场勘查情况

（一）事发现场

事故发生后，福州市公安局岳峰派出所接警并赶赴现场进行

勘查拍照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事发现场为晋安区岳峰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 单元二

楼。（见图 1）

图 1 二楼平面图

2、林秀明坠落处为二楼西北角采光井附近的室外平台，洞

口长 1570mm，宽 900mm。现场散落部分混凝土碎块和其他杂物。

洞口上方横置 6 根细木方，木方上覆盖有彩条布，但洞口一角未



覆盖，彩条布呈下垂状态。推断林 XX 由此处坠落。（见图 2）

图 2 坠落事故现场照片

3、图 3 为由下向上拍摄的照片，可见孔洞上方横置数根木

方，木方上覆盖有彩条布，但孔洞右侧角未被覆盖，上下贯通，

部分彩条布下垂。推断林 XX 脚踩到彩条布后，意外踏空发生坠

落事故。（见图 3）



图 3 坠落事故现场下方拍摄照片

事故调查组调阅福州市公安局岳峰派出所的笔录及现场照

片等相关资料，在事发现场（即二楼西北角采光井附近的室外平

台坠落处）未发现螺丝刀、开关底盒等与水电安装作业相关的工

具和材料。这一发现印证，事发时该区域并非正在进行施工作业

的场所。

（二）调查组勘察作业现场

2025 年 11月 18日，事故调查组成员赴作业现场实地勘察，

确认三楼的开关底盒安装情况（见图 4、图 5、图 6、图 7），图

4 中可见作业用的梯子及其他相关水电材料，该情况与相关人员



（林 X）的笔录相符。结合笔录信息，确认了死者林 XX 在事故

当日（2025 年 3 月 14 日）的工作任务为“在三楼安装开关底盒”，

其工作场所为三楼。

图 4 三楼开关底盒安装情况



图 5 三楼开关底盒安装情况照片



图 6 三楼开关底盒安装情况照片



图 7 三楼开关底盒安装情况照片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查阅资料、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问询相关人员，并结

合专家做出的技术鉴定报告，现将事故原因归纳如下：

（一）林 XX 安全意识淡薄冒险进入危险场所

林 XX 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（2025 年 3 月 14 日 12 点 15 分

左右）自行进入二楼采光井附近的室外平台，在未确认平台的彩

条布下方是否坚固、未准确识别现场安全状况的情况下，疏忽大



意，踩踏虚空的彩条布导致坠落。且根据任务分工，林 XX 负责

三楼开关底盒安装，二楼西北角采光井附近的室外平台并非他的

工作地点，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无法确定其进入该区域的准确意

图。此为人的不安全行为，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。

（二）事发现场存在安全隐患

由事发现场照片可见，事发区域未设置防护栏杆、安全警示

标志，也未设置坚固盖板，仅在六根细木方上覆盖彩条布，安全

防护不到位。现场缺乏符合强度要求的临边洞口防护设施，彩条

布覆盖反而掩盖了危险点，安全措施不当，导致死者（林秀明）

靠近时意外失足坠落。此为环境的不安全状态，是本起事故发生

的另一直接原因。

五、事故分析及性质认定

根据笔录证词，工人装修工作时间为上午 8：00 至 12： 00、

下午 14:00 至 18:00。林 XX 发生高处坠落的时间为中午 12 时 15

分左右（为午饭后休息时间），不属于规定的工作时间。根据现

场勘查及相关笔录，林 XX 当日的工作内容为安装三楼的开关底

盒，工作场所在三楼，事发现场岳峰派出所的勘查表明，其坠落

点为二楼采光井附近平台，该处非其工作场所。根据证人证言显

示，2025 年 3 月 14 日午休期间，林 X 未安排林 XX 工作，系林

XX 自行活动、独自离开，目前无证据表明其坠落发生在工作过

程中。

该事故发生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，林 XX 因高处坠落受伤住



院，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出院后死亡，从事故发生至其死亡期间

的时间共计 33 日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第十三条，事故伤亡人数变化应在 30 日

内补报；另据应急管理部《关于印发〈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

度〉和〈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调查制度〉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3〕

143 号）及《福建省生产安全一般事故统计核销程序的通知》（闽

应急〔2025〕35 号）相关规定，本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统

计范畴。

综上所述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

事故。

、

晋安岳峰登云湖望云小区 8 幢 a106 单元

“3·14”一般高坠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12 月 23 日


